附件2
《2021年石台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实施方案》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1、 起草背景
2、 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定，2020年10月30日，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村厅重新修订并颁布实施了《安徽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皖财农〔2020〕1204号），2020年12月14日，省农业农村厅配套出台了《2020年安徽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实施方案》（皖农科〔2020〕183号）。自2020年开始省财政厅将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、秸秆禁烧资金单独预算，其中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规模约8亿元。
3、 起草过程
县农业农村局6月中下旬起草了《2021年石台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实施方案》初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1、秸秆标准化收储点（中心）项目奖补。

2、秸秆产业化利用奖补。

3、购买秸杆打捆设备奖补。

4、秸秆博览会重点签约招商项目奖补。

5、县委、县政府确定的秸秆综合利用其他重点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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